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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國都加入FTA
臺灣還得繳關稅
韓    國：已生效FTA占貿易總額36.81%，亦即每100美元貿易額中，可獲得免稅或優惠金額達36美元。

                (※韓國與加拿大已於2014年3月11日宣布將正式簽署FTA，加拿大占韓國貿易總額0.92%。)

新加坡：已生效FTA占貿易總額70.77%，亦即每100美元貿易額中，可獲得免稅或優惠金額達70美元。

日    本：已生效FTA占貿易總額18.25%，亦即每100美元貿易額中，可獲得免稅或優惠金額達18美元。

台    灣：已生效FTA占貿易總額4.81%，亦即每100美元貿易額中，可獲得免稅或優惠金額才4美元！

                (※臺灣若再加上已與新加坡簽署之FTA，則已簽署之FTA占貿易總額9.69%。)

再不急起直追，臺灣將嚴重落後各國！

簽署FTA有助成為自由經濟島，臺灣不能等！

(資料來源：Global Trade Atlas Navigator 資料庫2013年12月統計數據整理)


